
臺北市中山區 105 年 11 月份區務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5年 11月 17日上午 9時 30分 

貳、 地點：本所 6樓第二會議室 

參、 主席：吳副區長瑞珍                               記錄：黃卉萍 

肆、 臺北市政府民政局區政督導員：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各單位工作報告 

一、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 

民眾若有發現虐待動物之案件，可致電臺北市動物保護處救援專線：

02-87913065。 

二、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中山區清潔隊 

(一) 「香堤廣場」禁菸區 11月 1日起逕予告發取締 

信義區香堤廣場自今(105)年10月1日起已公告為北市首個禁菸商圈，

將於(11/1)日起針對廣場內違規吸菸行為逕行告發取締，凡違規吸菸

者將依據菸害防制法處 2,000元至 10,000元罰鍰，亂丟菸蒂將依廢棄

物清理法處 1,200 至 5,000 元罰鍰。北市環保局呼籲民眾務必配合遵

守禁菸規定，有吸菸需求民眾應至廣場內吸菸區，勿違規吸菸及亂丟

菸蒂，以免受罰。 

信義區香堤廣場自今年 9月 22日舉辦記者會後過去一個多月來，環保

局及衛生局已動員人力、物力持續加強宣導、勸導，經統計 9月 22日

起至 10 月 30 日止共計已勸導違規吸菸行為 3,515 件、告發亂丟菸蒂

164件，廣場內違規亂丟菸蒂情形已大幅減少(如廣場內人行道座椅旁、

樹穴等易遭亂丟菸蒂處，遭亂丟菸蒂情形對比劃設為禁菸區前已大幅

改善)。 

環保局表示，宣導期間該局平日及假日均各派 2 組人力於廣場舉牌、

發放傳單，進行走動式宣導、勸導工作，並派員加強環境清潔維護，

10 月更配合百貨公司週年慶購物人潮，號召環教志工每日以舉牌、傳

單等方式擴大宣導，並於廣場入口處及中央舞台區再增設 8 處禁菸地

面標示，加強宣導，並協調新光三越百貨於周年慶期間協助於店內廣

播，宣導禁菸措施；市府大樓及所屬機關、捷運站等亦配合使用電子

跑馬燈全面進行宣導，提醒民眾。 

(二) 聰明選擇合格防蚊產品 安全有效又放心 

坊間常見夜市、市場、網路等通路販售不明之防蚊、滅蟻（蟑）產品，

該類產品除有效成分及標示不明外，臺北市環保局於歷次抽驗發現部

分產品含有國內禁用且具有環境蓄積性及急毒性之毒性化學物質滅蟻

樂，環保局呼籲民眾如有防蚊、滅蟲需求，仍應購買具環保署、衛福

部或標準檢驗局認證核可商品，以確保自身安全健康。 

環保局說明，防蚊產品如使用時噴於皮膚上者屬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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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署之藥事法主管(許可字號：衛署藥製(輸)字第 000000號)；使用

時噴於環境周圍者屬環保署之環境用藥管理法主管(許可字號：環署衛

製(輸)字第 0000號)；其他貼在衣物、精油類防蚊液噴在皮膚或衣物

上者，屬經濟部商品標示法主管，製造、加工或輸入上述防蚊產品，

需事先向各所屬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查驗登記並取得許可證後始得販售，

民眾購買市面上之防蚊商品，需注意商品標示之許可證字號、有效成

分、使用方式及解毒方法，依正確使用方式使用，以達安全防蚊效果。 

近年來國人旅遊風氣盛行，常見民眾自日本、韓國或中國大陸等地帶

回防蚊產品，該類防蚊、驅蟲商品如為民眾攜帶少量進口供自用者，

屬環境用藥管理法第 9條規範，免經查驗登記及取得許可證即可自行

攜帶入關使用，惟該類少量進口自用之防蚊、驅蟲商品不得販售予第

三人，如逕販賣將違反環境用藥管理法第 9條規定，可依第 49條處新

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北市環保局表示，國人旅遊往返各國，攜帶各國防蟲商品返國，該類

產品因未經國內主管機關檢驗有效成分及藥理特性，如因自身使用不

完而逕自網路上廣告販售，會違反環境用藥管理法規定。環保局說明，

該局 105年至 9月止已查核網路拍賣環境用藥廣告 343件，告發 3件，

其違規樣態屬環境用藥違法廣告及環境用藥廣告內容標示不當等，環

保局將藉由實體通路及網路查核，持續為環境用藥安全把關，防止環

境用藥不當使用。 

三、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中北及中南稽徵所 

(一) 財政部 105 年統一發票盃路跑活動，「財政向前跑台灣最美好」，活動

日期：105 年 11 月 27 日，活動地點：總統府前廣場，活動當天捐贈

105年 11月-12月份統一發票（未書立統一編號）3張，即可領取號碼

布和摸彩卷乙張參加活動，每人限領乙份，數量有限（限額 2,000人），

額滿為止，敬請踴躍參加。 

(二) 公用事業 105 年 1 月 1 日起全面啟動電子發票，水、電、瓦斯及電信

帳單可對獎!共同推動雲端新享受，創造生活無紙化。 

(三) 房地合一稅制改革：為健全不動產稅制，促使房屋、土地交易正常化，

個人及營利事業自 105 年 1 月 1 日起交易房屋、房屋及其坐落基地或

依法得核發建照執照之土地，其交易所得應依所得稅法第十四條之四

至第十四條之八及第二十四條之五規定課徵所得稅。 

(四) 消費者於貨物稅條例第12條之5條文生效後報廢或出口中古車，購買之

新車始有減徵貨物稅之適用。有關中古車汽（機）車報廢或出口換購

新車減徵退還新車貨物稅之申請相關規定，消費者可至財政部網站

（ http ： //www.mof.gov.tw/ ） 或 賦 稅 署 網 站

（http://www.dot.gov.tw/dot/index.jsp）查詢，若有疑問亦可洽各

地區國稅局免付費電話0800-000-321。 

(五) 長照 2.0 稅收制─指定稅收，穩定長照財源：行政院於 105 年 10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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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通過《長期照顧服務法》修正草案，增訂遺贈稅、菸品稅所調增的

稅收作為長照財源。 

(六) 不動產買賣預約健診服務，設不動產稅務秘書：以瞭解並協助民眾解

決不動產買賣相關稅務疑難問題，藉由專人面對面稅務健診方式，提

供客製化輔導服務，以致力創新便民，建構和諧徵納關係，落實愛心

辦稅宗旨。 

(七) 財政健全方案-所得稅制改革措施 

於103年6月4日修正公布所得稅法部分條文，調整股東獲配股利淨額之

可扣抵稅額為原可扣抵稅額之半數、修正綜合所得稅課稅級距並輔以

配套措施，以協助改善所得分配、增加國庫稅收及健全財政： 

(1)修正兩稅合一「完全設算扣抵制度」為「部分算扣抵制度」: 

i. 本國個人股東、外國股東獲配股利或盈餘之股東可扣抵稅額減

半。 

ii. 非小規模營利事業之獨資、合夥應辦理營利事業所稅結算、決

算及清算申報並繳納應稅額半數。 

(2)調整綜合所得稅稅率結構，增加所得淨額超過 1,000萬元部分，適

用 45%稅率。 

(3)訂定配套措施： 

iii. 提高個人綜合所得稅標準扣除額、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身心

障礙特別扣除額。 

iv. 中小企業增僱員工薪資費用加成減除。 

v. 放寬中小企業研發投資抵減條件。 

(八)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建立幸福美滿社會，抑制投機、照顧弱勢、公義永

續、回饋社會，另特種貨物及勞務稅（俗稱奢侈稅），不動產部分自 105

年 1月 1日起停徵。 

(九) 財政部政策宣導-「兩岸租稅協議」好處多，一減二增三獲利，資訊交

換好放心。 

(十) 「無實體電子發票專屬獎項」自104年1-2月期起，增開10組100萬元獎

項，另2,000元獎項於105年1-2月期起，也由5,000組調增至8,000組，

請多利用載具索取無實體電子發票。 

(十一) 性別主流化(CEDAW)-租稅平等： 促進租稅平等，不因性別而有差別

待遇 因家庭暴力而取得保護令者，得與配偶分開申報 配偶相互

贈與之財產不計入贈與總額計算 男女皆平等，同享繼承權。 

(十二) 103年9月起「全面免附地籍謄本」之便民服務措施。對於貪腐零容忍，

民眾如遇不法情事請踴躍向政風單位檢舉，檢舉專線23752607。 

(十三) 廉能是政府的核心價值，貪腐足以摧毀政府的形象，公務員應堅持廉

潔，拒絕貪腐，廉政檢舉專線0800-286-586。 

(十四) 提醒您：國稅局不會以電話、簡訊、電子郵件來通知退稅，也不會要

求您去操作ATM來轉帳退稅，若有相關疑問請撥打內政部反詐騙檢舉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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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165。 

四、 臺北市稅捐稽徵處中北及中南分處 

(一) 地價稅已於 105年 11月 1日開徵，繳納期限至 105年 11月 30日止，

請依限繳納；另為加強便民服務，民眾如果未收到繳款書，可就近向

本處或各分處申請補發。民眾如在 105 年 9 月 22 日符合地價稅自用

住宅用地要件者，申請自住稅率期限延至 11月 30日。 

(二) 臺北市稅捐處於 105 年 12 月 15 日晚上 7 時至 8 時 30 分，於後棟 1

樓節稅教室辦理免費講座，主題為「信託財產相關課稅規定」，網路

報名請至本處網站首頁/活動訊息/105 年節稅教室報名專區，電話報

名請撥 2394-9211分機 166或傳真至 2351-4382宣導股邱小姐，地址

為臺北市中正區北平東路 7之 2號。 

(三) 身心障礙車輛限額限親等可免使用牌照稅，民眾如想瞭解更多使用牌

照稅相關規定，可加入臺北 e 大報名「使用牌照稅法規解析」課程，

只要上完課程並通過測驗，就有機會獲得百變隨行背包，數量有限，

送完為止。 

五、 臺北市中山區戶政事務所 

(一) 自104年2月起臺北市政府擴大辦理新移民歸化測試，改成隨到隨辦，

可自由選擇口試或筆試，參加者可獲得贈品耐熱玻璃保鮮盒提袋組 1

份，敬請宣導至中山戶所報名。 

(二) 中山戶所推出「家庭成員拼拼樂－認識稱謂活動」，戶所特別設計一

款兼具實用性與教學意義的兒童版「家族稱謂圖資料夾」，歡迎一起

至兒童遊戲區參加體驗，敬請宣導。 

(三) 凡透過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申請在中山戶所「『網路預約』結婚

登記」的新人，中山戶所為了祝福新人，特別準備了 1 份精美小禮，

共同見證新人的幸福，敬請宣導。 

(四) 為讓民眾免出門就能享受政府提供的多項網路便民服務，臺北市各區

戶政事務所自 105年 11月 1日起，舉辦「1卡送 1機」活動，凡新申

辦自然人憑證者，皆可獲贈 1臺讀卡機，數量有限送完為止，敬請宣

導。 

六、 臺北市中山區健康服務中心 

(一) 虛擬實境體感互動式遊戲，歡迎來體驗！ 

為營造健康職場，本中心自 11月 3日起於為民服務區設置虛擬實   

境體感互動式遊戲，透過與專業醫療人員合作，將復健或簡便的運   

動課程納入遊戲設計，以促進健康體能，歡迎合署辦公單位全體同  

仁與志工們前來體驗。 

(二) 今（105）年公費流感疫苗已於 10月 1日開始接種，中山區社區設站

場次已圓滿結束，感謝里鄰長、醫療院所醫護人員、志工朋友的辛勞

及市民朋友的踴躍參與；歡迎符合公費施打資格且尚未施打者，至臺

北市立聯合醫院附設中山門診部或中山區合約醫療院所施打，疫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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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有限，敬請把握接種機會；詳情請電洽(02)2501-4616總機 9。 

七、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略) 

八、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養護工程隊第一分隊 

8公尺以下道路：「第一階段計畫更新路段」預計施作路段為 45件，

截至 10月 31日止，已完成 32件，施工中 4件，其餘尚未施作。 

九、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路燈工程隊(略) 

十、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園藝工程隊(略) 

十一、 臺北市中山區公所民政課 

(一) 2017世大運擊劍測試賽，將於 12月 15日至 19日，假臺北體育館

及南港展覽館 1館辦理，免門票即可進場，歡迎民眾踴躍進場觀賽。 

(二) 推廣本市周五綠色運輸日，請儘量於每周五使用大眾運輸工具如公

車、捷運等，騎乘自行車或走路上下班，期透過本府員工身體力行

帶動綠色運輸使用，逐步推廣全市。 

(三) 本區第 4次強迫入學會議將於 11月 28日(一)上午 10時於中山區公

所 6樓第 2會議室召開。 

(四) 12月 10日假市府前辦理親善團誓師大會。 

十二、 臺北市中山區公所社會課 

(一) 105年度低(中)收入戶、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身心障礙者生活補

助等救助業務，總清查工作時程自 105年 10月 1日起至 106年 4月

30日止。 

(二) 中央函釋有關基本工資 106年調整為 21,009元 

1、105年總清查基本工資依現行標準為 20,008元核算。 

2、自 106年 1月 1日起受理之低收入戶申請案，基本工資依勞動部

105年 9月 19日勞動條 2字第 1050132177號公告每月 21,009元

核算。 

(三)年關將近，若有生活陷入困境之民眾，可至本所社會課申請馬上關懷。 

 

十三、 臺北市中山區公所經建課 

(一) 區民活動中心相關工程 

1. 「105 年度康樂區民活動中心整修工程委託設計監造」及「康樂區

民活動中心整修工程（木棧道）」案，業於 10月 26日第二次公告，

並於 10月 27日決標，於 11月 1日開工。 

2. 「105 年度臺北市中山區區民活動中心粉刷工程」案，共計完成大

直、崇實、松江、長春、林森區民活動中心等 5 案，於 11 月 1 日

辦理驗收。 

3. 「興亞區民活動中心耐震補強」案，『耐震能力詳細評估』業於 10

月 18日辦理驗收，另『耐震能力補強委託設計』請購案於 10月 17

日訂約，工期 45日曆天。 

(二) 移撥 1公頃以下公園維護及 8米以下道路維護業務等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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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05年 1月 1日移撥後，相關業務持續協調，每月並由民政局召開

移撥後工作會議。 

(三)參與式預算 

1. 民政局預計於 12月 3日辦理感恩茶會，將邀請今年度的提案人共

同參與。 

(四)派工站 

1. 8公尺以下道路：「第一階段計畫更新路段」預計施作路段為 45

件，截至 10月 31日止，已完成 32件，施工中 4件，其餘尚未施

作。 

2. 鄰里公園：截至 10 月 31 日止，收案 48 件，已結案 24 件，施工

中 11 件，其餘尚未施作/評估中（另含 4 件列入 106 年土木預約

工程辦理）。 

十四、 臺北市中山區公所兵役課 

(一) 本區 87年次役男兵籍調查自 105年 10月 5日起至 106年 1月 31日

止(線上申報至 105年 11月 15日止)，第一次兵籍調查通知書於 105

年 10月 6日寄發，目前尚未辦理役男，訂於 11月初請里幹事協助

送兵籍調查通知書，役男收到兵籍調查通知書後，至臺北市政府兵

役局網站登錄資料申辦。 

          出境國外或大陸地區就學、具僑民身分或刑案紀錄之役男，於完    

          成線上申報後，以臨櫃、郵寄、傳真、電子郵件等方式繳交證明文

件。 

(二) 為落實照顧役男服役期間需要生活扶助之家屬，使役男能安心服役，

並能透過網路先行了解及試算是否符合申請條件，兵役局特別建置

「服兵役役男家屬生活扶助試算暨申請結果查詢系統」，敬請多加使

用。 

 (網址:https://service.docms.gov.taipei/Miliapply/)。 

十五、 臺北市中山區公所人文課 

(一) 人口政策宣導 

1.105年度中山區成年禮活動，訂於 105年 11月 19日下午假文昌宮

旁民享公園舉辦，歡迎大家來共襄盛舉。 

（二） 公民會館活動 

中山公民會館公民養成教育部份，預計辦理「瑜伽經典的智慧系列

講座」，邀請邱顯峰老師主講，訂於 11月 3日(星期四)及 11月 10

日(星期四)的晚上 7時至 9時主講博伽梵歌及王者之王瑜伽經等二

部經典，假會館 3樓會議室辦理。 

十六、 臺北市中山區公所秘書室 

請本行政中心各單位提醒駕駛於停車場休息時，勿有造成民眾觀感

不佳之行為舉止。 

十七、 臺北市中山區公所人事室 

https://service.docms.gov.taipei/Milia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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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臺北市中山區公所會計室 

十九、 臺北市中山區公所政風室。 

柒、 臨時動議 

捌、 上級督導員宣導事項 

一、 有關住宅用火災警報器執行計畫，本年度裝設率仍有努力空間，請里

長與里幹事多加宣導，並協助安裝。 

二、 為使全民認識 2017臺北世大運 22項競賽項目，進而提升對賽會熱情，

請各區公所對認領競賽項目積極推廣，並請全力行銷。 

三、 請各區公所轉知轄內宗教(祠)財團法人應於會計年度開始前 3 個月內

申報 106年度預算案。 

四、 林安泰古厝民俗文物館訂於 11月 05日上午 9時 30分至 12時及下午 2

時至 4 時 30 分舉行「安泰手作坊-雞母狗仔」；11 月 12 日下午 2 時至

4 時 30 分舉行「歲時節令體驗-冬至甜湯圓」；11 月 19 日上午 9 時 30

分至 12 時及下午 2 時至 4 時 30 分舉行「大埕童玩趣-竹管搖響」，歡

迎市民朋友踴躍前往參與。 

五、 依據本局 105年 9月份局務會議、主管暨區務會報會議主席指示事項，

各區、戶所請持續推動民眾滿意之有感服務，例如：「說您好運動」，

請區、戶所服務人員﹙含志工、值星及櫃檯人員﹚於面對民眾第一時

間說「您好」等禮貌性用語。 

六、 請各機關確認權責相關系統通用﹙測試、管理者﹚密碼，有無易被破

解密碼，查有請予修正，以維系統安全。 

玖、主席結論(略)        

壹拾、 散會 


